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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人员因交通违法行为被处罚逾期未缴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限以下人员在10日内履行衡水市
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的行政处罚决定，现予公告送达。

凭处罚决定书编号至河北省内邮政储蓄银行、工商银行或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支付宝市民中心等方式缴纳罚款。

对以上告知事项，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履行的，将依
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衡水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

2025年4月11日

衡水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

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的送达公告

序号

1

2

3

被处罚人

张双青

苗占邦

黄亚楠

驾驶证号

133025****
****2430

133024****
****3613

131102****
****0810

处罚决定
书编号

13114126
00701953

13114126
00700236

13114126
00697845

处罚决定时间

2024年08月19日

2024年07月29日

2024年06月14日

罚款金额

1000

1000

3000

滞纳金

1000

1000

3000

特此告知
衡水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

2025年4月11日

衡水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

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限期接受处理的公告
以下人员因交通违法行为被衡水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查获后15日内未到交警部门接受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现将拟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对下列告知事项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自本公告之日起7日内向衡水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提出，无异议的接受
处理，逾期视为放弃权利，公安机关将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对你的交通违法行为予以缺席裁决。

姓名

张群双

王 月

栗瑞庆

李国文

周刚忠

王星越

张亮

张建

郎作起

刘延林

驾驶证号/居民身份证号

133001********381X

130126********181X

132128********0037

131122********0214

133024********221X

220581********0812

133001********0015

131102********0630

120113********2019

131122********0230

违法时间

2024-11-04
09∶57

2024-09-25
08∶05

2024-11-20
09∶24

2025-01-06
16∶04

2025-01-09
08∶47

2025-01-01
15∶30

2025-01-18
20∶58

2025-01-14
10∶28

2025-01-17
10∶54

2025-02-19
07∶36

违法地点

大庆东路
新桥北街交叉

口

武邑县
东昌街

安平县西马路
为民街口

京衡大街

武邑县东风路

衡德路

人民路
和平路

北外环

大庆路新桥北
街口北一百米

武邑县城区

违法行为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第三类
机动车

机动车载货长度、宽度、高
度超过规定的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第
三类机动车

不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强制保险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第三类
机动车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第二类
机动车、驾驶未按规定定
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
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
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
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不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强制保险

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

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第
二类机动车、驾驶未按规
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
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
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
驶、不按规定投保机动车
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第三类
机动车、不按规定投保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
险、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
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
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第
三类机动车

违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十九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种行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十九条第四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十九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第
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一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第
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一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
例》第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第一
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十九条第四款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种行为及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五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条、《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办法》第七十六条第九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种行为及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一百零四条第二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八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种行为及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五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种行为及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九十条、《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十
八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一条第一款第一种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四条
第三项、第一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种行为及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九十条、《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十
八条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种行为及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机动车登
记规定》第七十八条第四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种行为及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一百零四条第二项


